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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就业的现实意义 

  发表日期：2007年7月15日   出处：光明日报    作者：宋新海     【编辑录入：admin】 

  统筹城乡就业，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一项重要任务。统筹

城乡就业就是要打破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用行政手段将劳动力人为地分割成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以及本地劳动

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管理体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让所有劳动力都能够自主地选择职业和工作地点，在城乡间、区

域间和行业间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自由公平竞争，并逐步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城

乡就业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都有

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统筹城乡就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关于“五个统

筹”的要求，排在第一位的是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关系始终是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要

做好人的工作。发展最终要靠劳动力这个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而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地调动起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

这个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得到合理的配置。 

  现实中的问题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人为地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合理转

移，不能与生产资料有效结合，因而转化不成现实的生产力，限制了发展。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首

先要做的是统筹城乡之间人的发展，统筹城乡之间的劳动就业。 

  第二、统筹城乡就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构建和谐社会一定要做到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这是

和谐社会的基础。人与人之间能否和谐相处，固然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但就一个社会的整体而言，贫富差距则是最为

关键的因素。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目前我国城乡各自作为两个单独的部分其差距本身并不是很大，但是把

城乡综合在一起就达到0.46,这说明主要是城乡差距造成了基尼系数的扩大。因此，就全国整体而言缩小贫富差距最主

要的是要缩小城乡差距。要缩小城乡差距只有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来，转

变生产方式，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内在素质。为了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很显然必须统筹城乡就

业，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政策。 

  第三、统筹城乡就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分割

的二元结构和政策限制，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有效机制，使城乡共同增强发展能力，共同提高发展水平，共同分

享发展成果。推进新农村建设，不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分割开来，更不是要把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镇化对立

起来，而是要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要跳出“三农”抓“三农”，把农业发展放到整个国民

经济大格局中来谋划、来推进，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推进新农村建设，一

方面必须切实贯彻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挥好工业和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又必须着

力培育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特别是培育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把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给予其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促进农民向城市合理有序流动，依法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统筹城乡就业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一种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就业，不是单纯的农民进城和人口转移，也不是

单纯的城市规模扩张，统筹城乡就业是对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变革，是一种制度创新。过去我们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

构，不仅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很大，而且造成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这些都有待更新和调

整。面对新时期、新阶段、新任务的要求，必须与时俱进，提出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统筹城乡就业就要破除城乡

壁垒，打通城乡劳动力交流渠道，取消地域、户籍、行业等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限制性政策。按照劳动者自主

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实现用人单位自主用工，劳动者公平竞争就业。为此就必须深化就业体制

和相关制度改革。 

  为了将统筹城乡就业这项工作扎扎实实做好，必须建立城乡一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深化户籍、土地、教育、

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改革。要重点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逐步解决长期在城镇就业和居住农民工的

户籍问题，探索引导已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等方式，为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在城镇

稳定就业创造条件。要建立和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

民工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制度，优先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要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

歧视性、限制性规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统筹的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国民教育体系，使进城农民在

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统筹城乡就业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件大事，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只有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

才能将这项工作做好，才能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并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宋新海/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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